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社團法人臺灣58金融仕家協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仁豐  

被上訴人    豐德宮  

法定代理人  吳明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2月23日本院斗六簡易庭113年度六小字第1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

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

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判決違背法

令，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者而言，而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

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

第468條規定，以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

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

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

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

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

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

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

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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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

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

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

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

形。故如上訴人就小額事件之判決提起上訴，其訴狀僅以原

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不當為由，泛指原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因而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之情形，其上訴即非合法。次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

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

明文，且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32第1項規定自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與舉證，被上訴人豐德宮

之主委吳明勳先生於民國112年間與上訴人多次協調之主

旨，乃在於表達欲調整場地使用方式，從無償借用改為租賃

收費，以及場地收費計算方式之協商，未曾提及欲收取長青

食堂使用期間之水電費用。原審對上揭有利於上訴人之主張

及事證資料恝置不論，所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其內容如

何，與應證事實之關聯如何，以及取捨之原因如何，均未記

明於判決，遽認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

訴人應支付電費，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自有悖於論理、經

驗及證據法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之違誤。且原審認上訴人舉證於長青食堂成立

前，與被上訴人雙方合意達成被上訴人無償出借場地予上訴

人，辦理長青食堂服務，水電費由上訴人隨喜樂捐之協議可

信，協議內容應屬民法第464條使用借貸關係，原審核為贈

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

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5,387元之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

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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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法院為判決

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

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

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

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

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另所謂

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

價值判斷之法則。經查，上訴人固以上訴意旨所述內容，指

摘原審判決所為認定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云

云，惟查，上訴人之上開主張，無非係就原判決對於112年

間與兩造間多次協調之主旨，是否與電費有關，及兩造不爭

執豐德宮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遽為上訴

人不利之認定是否有當，加以指摘，並空言泛稱原判決違反

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云云，惟於小額事件中所謂

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

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

形，是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並非屬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中所

謂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能據以為小額程序之上訴理由。揆

諸前揭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既經駁回，則第二審裁

判費用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裁定如主

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

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李承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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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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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社團法人臺灣58金融仕家協會


法定代理人  林仁豐  
被上訴人    豐德宮  
法定代理人  吳明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本院斗六簡易庭113年度六小字第1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而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8條規定，以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故如上訴人就小額事件之判決提起上訴，其訴狀僅以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不當為由，泛指原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因而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其上訴即非合法。次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且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規定自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與舉證，被上訴人豐德宮之主委吳明勳先生於民國112年間與上訴人多次協調之主旨，乃在於表達欲調整場地使用方式，從無償借用改為租賃收費，以及場地收費計算方式之協商，未曾提及欲收取長青食堂使用期間之水電費用。原審對上揭有利於上訴人之主張及事證資料恝置不論，所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其內容如何，與應證事實之關聯如何，以及取捨之原因如何，均未記明於判決，遽認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自有悖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且原審認上訴人舉證於長青食堂成立前，與被上訴人雙方合意達成被上訴人無償出借場地予上訴人，辦理長青食堂服務，水電費由上訴人隨喜樂捐之協議可信，協議內容應屬民法第464條使用借貸關係，原審核為贈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5,387元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另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經查，上訴人固以上訴意旨所述內容，指摘原審判決所為認定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云云，惟查，上訴人之上開主張，無非係就原判決對於112年間與兩造間多次協調之主旨，是否與電費有關，及兩造不爭執豐德宮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是否有當，加以指摘，並空言泛稱原判決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云云，惟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是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並非屬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能據以為小額程序之上訴理由。揆諸前揭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既經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用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社團法人臺灣58金融仕家協會

法定代理人  林仁豐  
被上訴人    豐德宮  
法定代理人  吳明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2月23日本院斗六簡易庭113年度六小字第1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
    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
    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依
    同法第468條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
    ，而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判決
    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以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
    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
    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
    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
    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
    第5款所列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
    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
    認為已對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
    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
    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
    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
    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
    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故如上
    訴人就小額事件之判決提起上訴，其訴狀僅以原審認定事實
    、取捨證據不當為由，泛指原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並
    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因而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
    ，其上訴即非合法。次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且於
    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
    2第1項規定自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與舉證，被上訴人豐德宮
    之主委吳明勳先生於民國112年間與上訴人多次協調之主旨
    ，乃在於表達欲調整場地使用方式，從無償借用改為租賃收
    費，以及場地收費計算方式之協商，未曾提及欲收取長青食
    堂使用期間之水電費用。原審對上揭有利於上訴人之主張及
    事證資料恝置不論，所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其內容如何，
    與應證事實之關聯如何，以及取捨之原因如何，均未記明於
    判決，遽認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
    應支付電費，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自有悖於論理、經驗及
    證據法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之違誤。且原審認上訴人舉證於長青食堂成立前，與
    被上訴人雙方合意達成被上訴人無償出借場地予上訴人，辦
    理長青食堂服務，水電費由上訴人隨喜樂捐之協議可信，協
    議內容應屬民法第464條使用借貸關係，原審核為贈與亦有
    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等
    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5,387元之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
    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
    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法院為判決
    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
    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
    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
    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
    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另所謂
    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
    價值判斷之法則。經查，上訴人固以上訴意旨所述內容，指
    摘原審判決所為認定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云
    云，惟查，上訴人之上開主張，無非係就原判決對於112年
    間與兩造間多次協調之主旨，是否與電費有關，及兩造不爭
    執豐德宮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遽為上訴
    人不利之認定是否有當，加以指摘，並空言泛稱原判決違反
    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云云，惟於小額事件中所謂
    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
    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
    形，是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並非屬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中所
    謂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能據以為小額程序之上訴理由。揆
    諸前揭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既經駁回，則第二審裁
    判費用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裁定如主
    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社團法人臺灣58金融仕家協會

法定代理人  林仁豐  
被上訴人    豐德宮  
法定代理人  吳明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本院斗六簡易庭113年度六小字第1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而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8條規定，以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故如上訴人就小額事件之判決提起上訴，其訴狀僅以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不當為由，泛指原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因而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其上訴即非合法。次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且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規定自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與舉證，被上訴人豐德宮之主委吳明勳先生於民國112年間與上訴人多次協調之主旨，乃在於表達欲調整場地使用方式，從無償借用改為租賃收費，以及場地收費計算方式之協商，未曾提及欲收取長青食堂使用期間之水電費用。原審對上揭有利於上訴人之主張及事證資料恝置不論，所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其內容如何，與應證事實之關聯如何，以及取捨之原因如何，均未記明於判決，遽認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自有悖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且原審認上訴人舉證於長青食堂成立前，與被上訴人雙方合意達成被上訴人無償出借場地予上訴人，辦理長青食堂服務，水電費由上訴人隨喜樂捐之協議可信，協議內容應屬民法第464條使用借貸關係，原審核為贈與亦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5,387元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另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經查，上訴人固以上訴意旨所述內容，指摘原審判決所為認定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云云，惟查，上訴人之上開主張，無非係就原判決對於112年間與兩造間多次協調之主旨，是否與電費有關，及兩造不爭執豐德宮於112年3月15日告知上訴人應支付電費，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是否有當，加以指摘，並空言泛稱原判決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云云，惟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是上訴意旨所指之事由並非屬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能據以為小額程序之上訴理由。揆諸前揭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既經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用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